
砌体工程竣工验收细节

导言 ：在砌体工程施工中，有时您的一不留心，就导

致工程不能通过竣工验收，小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汇总，我

们一起来看下。

一、砌体工程所用的材料没有质量证明书

后果：如果将不合格的材料应用到工程上去，会产生质

量缺陷，甚至质量事故或安全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

失。

措施：砌体工程所用的材料应具有质量证明书，并应符

合设计要求。砖、BM砌块、砂石、砌筑砂浆、钢材及外加

剂等的质量证明书（或产品合格证书）是工程质量评定中必

须具备的质量保证资料之一。有复试要求的材料应在复试合

格后方可使用。需要复试的材料一般有砖、砌块、水泥、钢

材、外加剂、砂、石等。水泥出厂期超过 3个月（快硬硅酸

盐水泥不超过 1个月）时，应经试验鉴定，按其试验结果使

用。

二、墙体中随意设置脚手眼

后果：墙体中随意设置脚手眼，影响到砌体的整体性，

砌体强度和稳定性容易出现问题，甚至砌体倒塌。

措施：规定不得在下列墙体或部位中设置脚手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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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梁上与过梁成 60°角的三角形范围及过梁净跨度 1／2的

高度范围内； （2）宽度小于 1m的窗间墙； （3）砖砌体

的门窗洞口两侧 200mm 和转角处 450mm 的范围内；（4）

梁或梁垫下及其左右各 500mm 范围内； （5）设计不允许

设置脚手眼的部位。

三、砌体的表面平整度、垂直度、灰缝厚度及砂浆饱满

度等没有经常进行检查和校正

后果：如果没有经常进行检查和校正，甚至在砂浆终凝

后进行校正，会造成砌块与砂浆的粘结受到破坏，影响到砌

体的整体性和承载力，达不到质量要求，甚至造成返工事故。

措施 对这四“度”的检查应根据岗位责任制随砌随检查，

并及时进行校正，应尽量在砂浆初凝前进行，最迟不得超过

终凝时间。

四、砌体临时间断处的高度差过大及临时施工洞口的设

置和构造不规范

后果：这些部位的封口接槎往往不好，影响到砌体的整

体性，有碍砌体质量。

措施：砌体临时间断处的高度差，不得超过一步脚手架

的高度。临时施工洞口顶部宜设置过梁，普通砖砌体也可在

洞口上部采取逐层挑砖的方法封口，并应预埋水平拉结筋，

洞口净宽度不应超过 1m。



五、设计要求的洞口、管道、沟槽和预埋件等没有在

砌体砌筑时留置或预埋。

后果：洞口和预埋件等没有事先留置或预埋，而是事后

开凿，直接影响到砌体的质量。有的砌体留置水平沟槽，减

少承载截面，且造成过大偏心，影响砌体承载力，除非设计

已事先在计算中考虑了这个因素。

措施：施工前应认真核对土建与安装工种之间有关预

留、预埋的设计图纸。施工中两个工种相互配合，做好检查

和隐蔽工程验收。设计要求的洞口、管道、沟槽和预埋件等

应于砌体砌筑时正确留出或预埋，不准事后开凿。宽度超过

300mm的洞口，应砌筑成平拱或设置过梁。多孔砖、空心砖、

小砌块墙体表面不得留置水平沟槽，除非设计已事先在计算

中考虑了这个因素。

六、搁置预制梁的砌体顶面，没有进行硬找平和软坐浆

后果：如果砌体顶面不进行硬找平和软坐浆，造成构件

与支承面不紧密贴合，易出现构件裂缝和支承面局部破碎等

现象。

措施：事先应在砌体顶面用 1:2水泥砂浆找平，待其达

一定强度后，在安装构件前，于支承点再铺一层水泥砂浆，

随即安装构件，使其端部均匀压在软砂浆上。



七、拌制砂浆时，不同品种的水泥混合使用

后果：不同品种的水泥有不同的成分、特性和用途，如

果不同品种的水泥混合使用，往往会发生材性变化或强度降

低现象，甚至发生质量事故。

措施：加强现场水泥的管理。水泥应按品种、强度等级、

出厂日期、批号等分别堆放整齐，并附有标识，还需标明“待

检”、“已检”以及“合格”或“不合格”。严禁不同品种水

泥混合使用。

八、砂浆用砂的含泥量过大

后果：砂的含泥量过大，不但会增加砂浆的水泥用量，

还会使砂浆的收缩值增大，耐久性降低，影响砌体质量。

措施 对于水泥砂浆和强度等级不小于M5的水泥混合砂浆，

砂的含泥量不应超过 5%；对于强度小于 M5的水泥混合砂

浆，砂的含泥量不应超过 10%。人工砂、山砂及特细砂，经

试配能满足砌筑砂浆技术条件时，砂的含泥量可适当放宽。

九、使用未经试配的砂浆配合比

后果：随意取用砂浆配合比，会造成砂浆强度不合格，

也可能强度偏高造成浪费。

措施：施工前应将原材料试样和对砂浆配合比的要求送

有资质的试验室进行材料检验和配合比的试配。水泥砂浆采



用的水泥强度等级不宜大于 32.5级，水泥混合砂浆采用的水

泥强度等级不宜大于 42.5级，砌体砂浆宜采用中砂。当工地

来料与试样有变化时，如试样为中砂，而实际来料为细砂，

应立即将细砂送试，请试验室按实重新确定配合比。

十、现场砂浆的拌制采用体积比

后果：试验室开具的砂浆配合比是按重量比的，若工地

换算成体积比来操作，势必误差较大，砂因含水量不同，其

密度变化达 20%以上，水泥因操作方法不同，其密度变化幅

度约为 900～1200kg／m³。这样必然大大影响砂浆配料的精

确度，从而使砂浆的强度变异很大，不能确保砂浆质量。

措施 现场砂浆的拌制，应根据试验室开具的砂浆配合比，

采用重量比方法配料，不准用体积比。

十一、砌筑砂浆的分层度大于 30mm

后果：当砌筑砂浆的分层度大于 30mm时，砂浆的保水

性较差，影响砂浆操作和质量。

措施：砌筑砂浆的分层度应控制在 30mm以内。

十二、砂浆拌成后，存放时间过长

后果：砂浆拌成后，存放时间过长后仍使用，砂浆强度

降低，影响到砌体承载力。



措施：砂浆应随拌随用。水泥砂浆和水泥混合砂浆必须分别

在拌成后 3h 和 4h 内使用完毕；当施工期间最高气温超过

30℃时，必须分别在拌成后 2h 和 3h 内使用完毕。


